
川北医学院社会类研究生资助项目评选实施细则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促进我校研究生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现结合学校《川北医学院研究生奖助学金管理暂

行办法》《川北医学院社会类学生资助项目管理办法(试行)》要

求和研究生培养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社会类研究生资助项目当尊重社会单位评选意见。

学校评选适用本细则。

第三条 本细则适用对象为我校基本修业年限内就读的且纳

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全日制研究生。

第四条 参评支撑材料一般应为研究生基本修业年限内所获。

原则上只确认在评选通知发布日期前见刊出证的。

第三章 申请条件

第五条 我校研究生社会资助项目基本申请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三）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四）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第六条 研究生出现以下任一情况，不具备研究生社会资助

项目参评资格：

（一）制造和传播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被查处者；

（二）违反学术诚信经查证属实者；

（三）所修课程成绩不及格者；

（四）在评选资料中提供不实信息或隐瞒不利信息者；

（五）研究生综合发展积分数未达合格者；

（六）违反科研、实验工作程序，导致损失或严重后果者；

（七）违反国家法律、党团纪律、校规校纪受纪律处分者；

（八）发生其他有损研究生形象、有悖于公序良俗行为造成

不良影响者；

（九）学籍处于休学、退学、保留学籍等学籍异动者；

（十）其他不符合社会单位资助要求的。

第三章 评选对象标准及类型

第七条 社会类研究生资助项目用于帮助、激励在思想公益、

科研学术、双创竞赛、文体活动、工作实务等方面有重大立功、

特殊贡献和突出表现的研究生，主要分为：

（1）思想公益类：有关事迹获省级以上表彰者；荣获省级

以上“十大杰出青年”“青年五四奖章”“大学生年度人物”“优



秀共青团员”“优秀共产党员”“大学生自强之星”等重要荣誉

称号者，直接推荐评选。

（2）科研成果类：按照《川北医学院研究生综合发展量化

赋分标准》中“科研文章发表”“科研立项”“专利”之规定进

行量化评价推荐。

（3）双创竞赛类：按照《川北医学院研究生综合发展量化

赋分标准》中“竞赛获奖”“其他”之规定进行量化评价推荐。

（4）文体活动类：代表学校参加省级以上体育赛事，取得

前八名者（不含团体）；代表学校参与省级以上文艺活动（不含

团体），获得三等奖以上重要荣誉者。直接推荐评选。

（5）工作实务类：在党、团学组织中，为组织建设，为学

校、社会作出特别贡献，获得省级以上“优秀研究生学生干部”

“优秀研究生学生干部标兵”等重要荣誉。直接推荐评选。

第八条 评选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

第四章 评审机构与评审程序

第九条 参照《川北医学院研究生奖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

中评审组织及评审程序执行。

第十条“工作实务类”由学校研究生工作部（处）推荐评选。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同一研究生一学年内原则上受社会类资助项目不

超过两项。同一资助项目内不重复评选。

第十二条 本细则中所限本级以上均含本级。

第十三条 本细则由川北医学院研究生工作部（处）负责解

释。



川北医学院昌华奖学金评选实施方案

昌华奖学金，是由四川朝阳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

设立“昌华奖学金”，结合出资方意见，按照《川北医学院社会类

研究生资助项目评选实施细则》评选。

一、评选范围

全日制在校研究生学生

二、评选类别及名额

科研成果类 5名、双创竞赛类 5名（目录见附件 3），两

项类别不得兼报。名额视评选推荐情况互为调剂。

三、评选条件

1.参评材料时间及范围，参照本年度研究生奖助学金通

知的有关要求确定。

2.参评需提供材料

a.论文及专著；

b.获奖证书、获奖作品照片或说明；

c.各类专利证书；

d.立项和结题文件；

e.成立公司、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的需提供：营业执

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

f.成立个体工商户的需提供：营业执照；

g.在校内外实际运营的项目需提供：运营场地所有人开具



的使用证明（开立网店的，须提供实名认证材料）。

四、评审机构与评审程序

参照《川北医学院研究生奖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中评审组

织及评审程序执行。注意，综述、Meta等非论著文章的积分，

在计算时应按论著积分标准的 50%执行。

培养学院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推荐各评选类别的积

分前 5名者，公示 1个工作日，11月 14日前将拟推荐公示结果

以《2023 年研究生昌华奖学金拟推荐评审汇总表》形式报送学

校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生工作部学生

科），评选相关材料由培养学院存档。

学校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工作领导小组审议后，确定及公示

《2023年研究生昌华奖学金拟获奖名单》。

五、奖励标准

对获奖研究生，颁发荣誉证书和 2万元奖学金，本次评选研

究生 10名，合计 20万元。

川北医学院研究生工作部

2023年 11月 6日


